番禺区妇幼保健院及番禺区沙湾人民医院总务科2026年采购代理机构选取需求书
1.采购代理机构资格
1.1 基本资格（通用要求）
1.1.1 广州市注册独立法人，办公场所与营业执照注册地址须一致。
1.1.2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的注册备案采购代理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8〕2号）规定的条件。
1.1.3 提交申请前1年内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政府采购失信名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1.1.4 承诺合规经营，不转让、分包代理业务，严格遵守国家及医院相关规定。（提供承诺函）
1.1.5 不接受联合体。
1.2 其他要求
1.2.1 具有三级医院采购代理经验、服务团队专业适配、服务方案可行性高、收费合理且能提供优惠的代理机构，在选取时优先考虑。
1.2.2 专职采购代理人员不少于5名（其中具有医疗行业项目采购代理经验人员不少于2名）
1.2.3 非政府采购项目的报名费（即采购文件售价）不得高于300元，不得以其他名义收取除代理服务费、报名费（即采购文件售价）以外的费用，一经发现，永久不再接受其参与总务科采购代理机构选取。
2.选取与试用管理 
2.1 年度集中选取 
每年开展1次集中选取工作。通过医院官方网站发布选取公告，公告有效期至选取当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自第一次公告公示满5个工作日后，按照《附件1采购代理机构选取评分表》得分从高至低，择优确定不少于5家采购代理机构纳入年度候选名单，其中：货物服务类采购代理机构不少于3家，工程类采购代理机构不少于1家，货物服务类和工程类的采购代理机构名单可重复。
2.2 动态增补机制
对符合资格、未纳入年度集中选取结果的其他采购代理机构，可在当年公告有效期内，随时按公告要求提交申请资料。
按照《附件1采购代理机构选取评分表》进行评分，评分结果不低于当年集中选取第五名得分的，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按照实际项目推进情况，安排试用1~2个采购项目。
试用期间实行一项目一评价考核：考核达标的，即时增补纳入候选名单；考核不达标的，不予纳入，且当年内不再接受其试用申请。
3. 项目委托与服务管理
3.1 项目委托方式
3.1.1 常规项目（采购预算＜50万元）：按采购代理机构类别实行轮值指派，保障委托机会公平。
3.1.2 重点项目（采购预算≥50万元）：结合采购代理机构资质、业绩、考核结果及服务能力，由选取工作小组择优委托。
3.2 服务要求：
严格按法律法规及医院要求，按时完成采购文件编制、公告发布、评审组织、结果公示等工作；
定期汇报项目进展，及时报告重大事项或突发问题；
如采购人需要，可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服务或培训服务；
项目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移交完整采购档案（含纸质版、电子版）至总务科；
廉洁从业，不串通舞弊、不收取隐性费用、不泄露涉密信息。
4.考核评价管理
4.1 考核机制：实行“一项目一评价”，按照《附件2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考核评分表》进行考核。
4.2 考核结果
优秀（≥95分）：后续项目优先指派，优先委托重大项目；
达标（80-94分）：维持正常合作，针对问题限期整改，减少重大项目委托；
不达标（＜80分）：立即减少/暂停委托；连续两次不合格，剔除候选名单，2年内不得参与选取；严重违规、造成医院损失的，永久不再接受其参与总务科采购代理机构选取。
5.监督管理与问责
5.1 违规处理：采购代理机构违规的，立即终止合作、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上报监管部门；医院工作人员违规的，依规依纪追责，涉嫌违法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附件：1、采购代理机构选取评分表
2、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考核评分表





附件1采购代理机构选取评分表（总分100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具体细则可结合实际调整)
	得分

	基本资格与备案
	/（任一项不符合的一票否决）
	满足第1.1条基本资格（通用要求）。
	

	服务收费
	20分
	申请人受理的采购项目，代理服务费以成交价为基数，参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印发的（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及（发改办价格[2011]534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计价后：
每下浮1%，得2分；下浮10%，则得20分，本项最高得20分（单个采购项目，若经承诺下浮率计算服务费不足3000元的，按3000元收取）。
	

	业绩要求
	20分
	适用货物、服务类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由医疗系统机构委托代理货物、服务类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20分
适用工程类（含施工、设计、监理、咨询类）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的工程类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20分
提供中标通知书或采购代理协议书关键页或采购公告网页截图（采购公告网站：第三方采购公告网站或中国政府采购网或广东省政府采购网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服务团队与能力
	25分
	拟派项目负责人相关要求：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拟派项目负责人（1人）从事政府采购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得5分，5年及以上的得10分；
2.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取得中级或以上职称（经济类、工商管理类、工程类），每提供1人得5分，最高得15分。
提供提交申请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加盖公章。
	

	采购代理服务方案
	25分
	根据采购代理服务方案及时间计划表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进行评审（方案包括采购全流程咨询服务，法律服务，采购响应时间，是否提供采购培训等）：
1.提供的方案完整、清晰、具体，科学合理，服务响应优于服务要求，得25分；
2.提供的方案较完善、具体，服务响应基本符合服务要求，得15分；
3.提供的方案不完善、不具体，服务响应未完全符合服务要求，得5分；
4.未提供或其他情况，不得分。
	

	处理询问、质疑、投诉能力
	10分
	根据采购代理机构提供的质疑、投诉处理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进行评审：
1.质疑、投诉处理方案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得10分；
2.质疑、投诉处理方案比较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6分；
3.质疑、投诉处理方案不够详细，可操作性较差得3分；
4.未提供或其他情况，不得分。
	





附件2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考核评分表（总分100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采购文件编制质量
	5分
	采购文件编制规范准确、无违规条款得5分，出现瑕疵视影响严重程度扣1-5分，扣完为止。
	

	评审组织能力
	3分
	评审流程合规，现场秩序良好，资料准备齐全得3分。记录不完整或流程不规范，扣1-3分。
	

	工作效率
	10分
	按约定时限完成各项工作得10分，每无故延期1个工作日扣2分，严重延期（超过约定时限50%）此项不得分。
	

	质疑投诉处理
	20分
	能妥善处理质疑投诉、未导致项目失败或行政处罚，得20分。未妥善处理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扣5-20分。
	

	客户满意度
	30分
	1.准确领会项目整体需求，能提供前沿知识和同类项目经验，特别对于重点项目有效帮助委托人落实采购需求，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经相关部门评价优秀，得30分；
2.理解项目整体需求，对于重点项目能提出有效建议，经相关部门评价良好，得20分；
3.落实项目整体需求，正常完成项目采购，经部门评价一般，得10分；
4.因采购代理机构原因导致项目采购失败，不得分；
	

	沟通效率
	20分
	1.沟通高效、主动汇报项目进展、提示市场风险并切实消除采购风险，得20分；
2.沟通顺畅、反馈速度和回复质量良好，得15分；
3.沟通正常、反馈速度和回复质量一般，需要反复确认的，得10分；
4.被动沟通、未提醒关键节点、信息滞后，得5分；
5.沟通迟缓、未提供有效建议、推诿责任不得分。
	

	廉洁与配合度
	10分
	廉洁从业、积极配合医院监督考核及整改得10分。出现廉洁违规或配合不力视情节影响程度扣1-10分。
	

	档案移交
	2分
	项目档案资料齐全、目录清晰、按规定时间移交得2分。缺失或延迟移交视情况扣1-2分。
	



